终端代理合作协议

甲方：[区县代理公司名称]
乙方：[终端代理公司名称]

鉴于

1. 甲方是一家拥有“生命动力液”产品在[具体县名]的县级代理权的公司，拥有在该区县区域内发展终端代理的权利。
2. 乙方是一家具有市场运营能力的公司，有意成为甲方产品在[具体区县名]的终端服务商。

现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代理产品及价格
1. 甲方代理的产品为乙方提供的“生命动力液”，全国统一零售价格为300元/斤。
2. 乙方的进货价格为180元/斤，即享受4折进货优惠。

第二条 代理条件
1. 乙方需一次性进货至少20斤“生命动力液”，总金额不得低于3600元人民币。
2. 乙方作为有限公司主体，需持续经营，并具备市场运营能力。

第三条 甲方责任
1. 甲方应持续向乙方提供优质的“生命动力液”产品。
2. 甲方应提供必要的产品宣传资料，协助乙方进行市场推广。
3. 甲方应向乙方提供市场运营指导和培训。

第四条 乙方责任
1. 乙方应在一年内完成至少50斤“生命动力液”的终端销售。
2. 乙方应遵守甲方的市场管理规定，不得擅自更改产品价格或销售策略。
3. 乙方应维护甲方及产品的形象，不得进行任何损害甲方声誉的行为。

第五条 代理合作的续签
乙方完成第四条规定的销售任务后，将享有优先续签下一年度代理合作协议的权利，需提前三个月与甲方协商。

第六条 违约责任
如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对方因此遭受的所有损失。

第七条 争议解决
本协议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可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第八条 其他
1. 本协议的修改和补充应以书面形式进行，并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2.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区县代理公司）：
甲方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__
签订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乙方（终端代理公司）：
乙方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__
[bookmark: _GoBack]签订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